附件2     

2026年播音主持专业职称

评审材料报送要求

一、材料报送形式

仍需提交纸质材料，所有材料按照下列顺序装订后放入文件袋提交。
材料报送要求及顺序
1.学历学位材料：现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2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材料：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通知文件的复印件；注册期内的播音员主持人证及《播音主持业务》口试成绩等次证明复印件；如为转评后申报高一级职称，还需要提供转评之前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3.继续教育材料：近5年继续教育成绩单相关证明材料（按照年度排列，每年1个小文件夹）复印件。
4.学术成果材料：任期内著作、论文等复印件；每篇论文所在杂志需上传封面（含刊号）、重要目录页（标注出论文标题）及完整论文内容 ；每篇论文通过知网、万方、维普（任选其一）或该杂志官方网站等渠道的查验证明。复印件要清晰，便于评委辨认。
5.工作业绩材料：本人所获播音主持、优秀作品及其他相关奖项证书及决定文件复印件。
6.年度考核材料：近5年年度考核表复印件。
7.奖惩材料：任期内本人获得各类表彰（不含年度考核优秀）的通报文件复印件。
8.破格申报材料：任期内符合破格申报评审条件的有效材料复印件 。

9.影音材料：任现职以来播音、主持节目的影音资料，统一拷入U盘报送。影音资料以本人播音、主持节目的语音为主，长度不得超过3分钟。

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均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与原件核验，由核验人签字、注明时间并经核验单位盖章后方为有效。
所有材料与3份申报表、18份简介表（申报初级职称无需提供）统一装入文件袋，封面注明单位、姓名、申报专业和申报级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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